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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2、同意向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支付 2022 年度财务审计费用 320 万元

（含税），内控审计费用 80 万元（含税），合计费用为人民币 400 万元（含税）。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刊载

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续聘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6）。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城发环境及城发投资相关子公司签署代付协议暨关联交易

事项的议案》； 

为推进公司与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相关子公司与原项

目建设分包商及设备提供方的合同款项结算，经各方协商，公司拟与城发环境子公司（亳

州洁能电力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城发投资控股子公司（溆浦鹏程环保有限公司等六家子

公司）签署代付协议，由其代为向相关建设分包商及设备提供方支付合同款项，共计

5,236.63 万元。 

本项关联交易是基于执行公司与相关关联法人前期已签署的 EPC 总包合同所需，为推

动公司与城发环境、城发投资相关子公司与原项目建设分包商及设备提供方的合同款项结

算而发生，相关交易遵循市场定价。工程建设内容及设备采购事项与公司主营业务及所拥

有的相关资质相符，上述关联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未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

响，也不会因该等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表示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因由于本议案不涉及关联董事，亦不涉及在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表决。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刊载

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与城发环境及城发投资相关子公司签署代付协议暨关联交易事

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7）。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审议的第二项议案及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增

补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董事会提请于 2023 年 9 月 11 日 15:00-17:00 在北京市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召开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刊载

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68）。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二、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及相关事项的议案》；

